





石政发〔2024〕24号

石城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
示范项目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统村落保护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的通知》（财办建〔2024〕15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做好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结合石城镇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国家、省、市、县工作要求，坚持“活态保护、有机发展”的保护发展理念。以传统村落为节点，连点串线成片，充分发挥片区内的历史文化、地方特产、绿色生态、田园风光等特色资源，实现资源规模化、多样化，促进石城镇传统村落特色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破解利用传统村落发展产业方式单一、同质化现象突出的问题。
二、实施目标
以“千万工程”为引领，以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为主体，全面提升我镇传统村落的保护水平和利用效益，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文化内涵和生态价值的传统村落示范片区，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特色农业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实现以下目标：以传统村落保护推动“太行—浊漳河谷”乡村振兴、形成“一村一业”的产业振兴发展格局、打造一批富有特色的农文旅产业品牌、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石城模式”。
（一）以传统村落保护推动“太行—浊漳河谷”乡村振兴
兼顾保护与利用，以发展促保护，实现村落保护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达到既能保护传统村落的历史文化和景观风貌，又能拉动当地经济增长效益的双赢效果。助力打造“一廊两翼”的“太行—浊漳河谷”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示范期实施周期为两年，即（2024-2025年）。示范期末，传统村落中存在的各级保护建筑、传统民居中存在的险情已基本得到排查，并涌现出一批优秀保护修缮及活化利用案例。重点传统村落整体风貌得到有效提升，风貌和谐有序，形成一个集产业、文化、旅游为一体的浊漳河文化带，初步形成太行—浊漳河谷品牌效应，以传统村落、产业带动整条河谷乡村振兴。
（二）形成“一村一业”的产业振兴发展格局
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体系基础上，以各片区为核心带动周边逐步发展历史文化旅游和旅游服务业，最终形成以太行山水、古道驿站、红色老区为主导，村落体验与民俗感知为内容，中药材及农副产品加工、商贸协调的全域发展。构建新兴业态，促进产业兴旺，提升传统村落“造血”功能，构建传统村落自我生存、自我盈利、自我发展能力，实现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示范末期，重点示范片区形成“一村一业”的产业振兴发展格局，农村居民收入得到显著提升。
（三）打造一批富有特色的农文旅产业品牌
依靠示范期形成的连片区发展成果，充分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在完善期内打造太行-浊漳河谷旅游品牌、开展传统村落品牌塑造和宣介推广，打造一批红色研学品牌、康养旅游品牌、生态农业品牌，支持带动更大范围传统村落保护发展，传统村落乡村振兴进入稳定发展、良性循环状态。
（四）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石城模式”
探索实践传统村落发展模式创新，围绕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利用，结合平顺“红色、绿色、古色”的生态旅游特色，以独具魅力的文物古建和非遗项目为载体，协同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康养-药养-食养”复合业态，落实“双组长”传统村落保护利用领导工作机制，激发村民的主体意识和内生动力，探索形成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石城模式”。
三、组织机构
建立双组长机制。成立由镇党委书记和镇长任双组长的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领导小组，明确组织领导责任人，切实保障集中连片工作稳固落实推进：
组  长：马跃一    党委书记
吴桂林    党委副书记、镇长
副组长：徐延立    党委副书记
韩焕芳    党委委员、人大主席
耿小宁    党委委员、副镇长
刘泽飞    党委委员、武装部长
武小娟    党委委员、组织委员
杜  诚    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石彩丽    副镇长
康熙象    副镇长
张国强    二级主任科员
段晓波    党群服务中心主任
赵  静    便民服务中心主任
陈毓波    退役军人服务站站长
成  员：各传统村落支部书记和村委主任。
16个传统村落全部成立以村党支部书记为组长，指定村级联络人专门负责与镇工作领导小组联系。建立从村到乡镇的管理体系，有力保障传统村落保护项目实施管理。
四、基本原则
（一）保护优先、传承利用
注重地域文化和传统建筑的保护，坚持保护第一，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合理发挥传统村落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努力实现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永续保护与有效利用。
（二）突出特色、有序实施
立足石城特色，结合村落地域条件、文化特征、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历史遗存等实际情况，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和发展模式，分类有序，统筹推进。
（三）政府统筹、活态传承
以政府主导为主，社会多方参与，带动村民参与，做到村落结构肌理保护与山水格局保护并重，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并重，生产生活环境保护与生产生活方式保护并重，力求见人、见物、见生活。
[bookmark: _Toc28204]五、实施步骤
为推动石城镇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区建设，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优势产业，扎实有序地稳步推进产业升级，提升旅游服务质量。
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实施的思路，示范期两年（2024年9月-2025年12月），总结经验推广期一年（2026年）。拟分三个阶段开展实施工作：
第一阶段（2024年9月一2024年12月），着力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传统建筑修复项目。完成石城村蟒岩自然庄传统村落保护项目设计方案、施工方案、招投标任务及开工建设，并同步开展实施青草凹村、老申峧村传统古村落统一风貌及环境整治任务。
第二阶段（2025年1月一2025年11月底前），全面推动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的基础设施完善、村容村貌提升、传统建筑修复项目。完成石城村蟒岩自然庄保护项目，以岳家寨、白杨坡、东庄村为牵引，往南延伸，形成小片区连片保护。
第三阶段（2026年），总结、宣传以及推广示范经验。根据传统村落示范建设工作取得的系列成果，积极搭建会议研讨、新媒体宣传、电台报纸宣传等多方推介宣传平台，发挥出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工作应有的社会、经济及文化示范效应。
[bookmark: _Toc28214]六、资金筹措
根据国家和山西省相关文件精神，资金来源主要为中央财政资金、各级政府地方投入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3类。
（一）统筹政策资金投入
在示范期内，通过县级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及依法依规整合乡村振兴、水利、环境治理、文物保护、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美丽宜居示范村建设等资金用于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工作。
（二）多渠道引导社会资本投入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优化政策，引导本土投资商加大投资规模的基础上，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吸引更多企业和社会组织投资石城传统村落保护，保障传统村落集中连片项目实施。
在资金的使用上，中央财政补助资金主要用于传统村落古建筑修复修缮，县级配套资金用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完善，社会资金主要用于活化利用领域。
（三）具体建设内容
以社会资本为主，当地财政资金为辅，争取上级资金为补充的筹资模式。具体建设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重点建设项目表（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施内容
	时间
	乡镇
	项目预算
	资金筹措方案

	
	
	
	
	
	中央资金
	地方资金
	社会资金

	人居环境改善项目
	蟒岩自然庄保护及环境整治项目
	2024
	石城镇
	1200
	500
	100
	600

	
	东庄村加固真武阁（传统建筑及周边修缮）
	2025
	石城镇
	250
	150
	50
	50

	
	老申峧村墙面旧貌恢复
	2024
	石城镇
	100
	100
	
	

	
	青草凹村墙面旧貌恢复
	2024
	石城镇
	80
	80
	
	

	“太行浊漳河谷”红色文化示范引领项目

	岳家寨供销社双代店红背篓精神基地
	2024
	石城镇
	200
	150
	
	50

	
	恢复1958年林州修红旗渠驻白杨坡村生活场景及体验项目
	2024—2025
	石城镇
	450
	200
	50
	200

	民俗文化示范引领
	东庄村保护唱院戏、刮街、转九曲、耍老拳
	2024—2025
	石城镇
	500
	150
	
	350

	
	民间工艺、平顺泥塑、水磨、打铁铺等项目
	2024—2025
	石城镇
	230
	130
	
	100

	
	白杨坡村非遗乡村活态博物馆
	2025
	石城镇
	300
	150
	
	150

	合计
	
	
	3310
	1610
	200
	1500


[bookmark: _Toc21514][bookmark: _Toc27153][bookmark: _Toc10560]七、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29069]（一）明确资金保障与管理考核机制
建立“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机制，对传统村落发展阶段特征及定期对保护规划实施状况、规划实施效果进行全过程监测、评估、预警、维护。对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完善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机制，将历史环境要素，格局肌理损害、传统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灭失等体现传统村落状况的指标，每年纳入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评价体系。在项目实施中开展全过程资金管理，定期审计、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实行跟踪管理。最终实现传统村落全生命周期管理闭环，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工作持续改进优化。
[bookmark: _Toc6838]（二）构建多元利益的共同富裕机制
构建组织灵活、运行高效、产业多元、分配合理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使村民成为古村保护利用的推动者和享用者，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村集体发展壮大。
生活富裕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最终目标。要突出农民主体地位，把保障农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置，把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作为重要任务，积极构建多元利益链接机制，让村集体、村民得到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最大限度共享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成果。
[bookmark: _Toc8763]（三）建立党建引领，专家团队长效陪伴式成长机制
积极探索党建引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促进乡村振兴新路径，充实村庄党组织核心人员队伍，通过向各村党支部派驻第一书记、乡村振兴专职党员义工、传统村落建设发展技术顾问等多种方式，增强基层党组织引领乡村发展建设的能力。探索党建引领下的“农户+合作社+龙头企业+文旅”模式，打造乡村文化旅游等品牌产业项目，引导资源进村、资金进村、焦点进村，努力提升村级集体经济和村民收入，凝聚起传统村落的强大新动力。针对各村具体情况，引入规划、建筑、景观、文创等专家技术团队，以及热心乡村的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参与，有效发挥不同角色的优势，实现村庄资源全要素盘点、村庄发展全方位谋划，破解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bookmark: _Toc10018]（四）构建传统村落在地活化利用机制
增强传统村落自身造血功能，以传统村落为核心带动全县广大乡村地区整体振兴。充分挖掘传统村落闲置空间资源，创新清单式建筑管控新模式，引导多方力量参与传统建筑和历史要素保护利用，使传统建筑适应现代生产生活需要，破解传统村落保护与居民生活条件改善之间的矛盾。
[bookmark: _Toc6334]（五）建立产业“造血”长效机制
坚持在保护中活化、在活化中保护，根据传统村落的区位交通、人文资源、自然资源、产业优势和美丽乡村建设基础，找准产业发展路径，因地制宜发展新业态，推动“输血”式保护向“造血”式活化利用转变，配套完善产业发展激励扶持机制，持续激发村庄活力，破解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
[bookmark: _Toc2790]（六）建立宣传与传播机制
加强宣传，营造氛围。保护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责任，通过各种媒体加大对工程项目宣传力度，普及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知识，增强全社会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充分征求群众意见，争取群众认同支持，主动配合保护工程实施，结合旅游发展规划开展工作，实现文物保护和旅游的有机结合，积聚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好保护工程实施。


石城镇人民政府
2024年9月5日
